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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304民初5260号
林正松：本院受理原告陈洪锋与被告林正松承揽合同

纠纷一案，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民事判决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304民初5260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林正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
原告陈洪锋支付加工款32024元及利息损失（以32024元为
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
率，从2021年6月27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履行完毕之日
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01元，公
告费650元，合计1251元，由被告林正松负担（公告费650元
由原告垫付）。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7003号

叶玉彬：本院受理原告潘阳宝与被告叶玉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适
用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叶玉彬立
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万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现定于2022年1月4
日9时0分在本院梧田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3558号

章宇：本院受理原告温州盛瓯鞋材有限公司与被告章宇
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304民初355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7149号

娄树卫：本院受理的原告董冬梅与被告娄树卫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经本院判决,现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浙0381民初7149号判决书。判决书正文如下：一、被告娄树
卫支付原告董冬梅货款32707元及利息损失(自2021年6月
10日起按年利率3.85%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款限于本
判决生效后10日内交付。二、驳回原告董冬梅的其他诉讼请
求。本案受理费653元,公告费650元,由原告负担53元,被告负
担1250元(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到本院缴纳诉讼费
600元,并向原告支付公告费65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破1号之二

2021年3月11日,本院根据丁春初的申请裁定受理乐清
李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乐清李涛金属制
品有限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的规定,债务人财产不足以
清偿破产费用的,管理人应当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人
民法院应当自收到请求之日起15日内裁定终结破产程序,并予
以公告。现乐清李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请求终结破产
清算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107条之规定,本院于2021年9月30
日裁定宣告乐清李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乐清李涛
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81民初6590号

李恒宇：本院受理的原告金一枭与被告李恒宇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归还原告欠款
20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30日内。并定于2022年1月28日9点在本院第10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83民初4623号

庄浩婕：（330323197307020428）、潘明弟：
（330411197208264419）：本院受理原告李雪诉被告
庄浩婕、潘明弟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483民初4623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1684号

金根元、湖州练市万利家电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
姚如花与被告金根元、湖州练市万利家电有限公司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
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
判决如下:一、限被告金根元、湖州练市万利家电有限公司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姚如花借款本金21万元，
并支付借款利息（以15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28日按月
息1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6万元为基数，自2021年1
月23日按月息1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上述借款利息应
扣除已支付的5000元利息）；二、驳回原告姚如花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50元，公
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5010元，由被告金根元、湖州练市万
利家电有限公司负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
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
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1683号

湖州练市万利家电有限公司、金根元：本院受理的原
告石泉与被告湖州练市万利家电有限公司、金根元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
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
知书。判决如下：限被告湖州练市万利家电有限公司、金根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石泉借款本金25
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50
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5610元，由被告湖州练市万
利家电有限公司、金根元负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
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
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3344号

谈平锋：本院受理的原告沈国华与被告谈平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判令被告谈平锋向原告沈国
华支付货款18200及逾期付款损失（逾期付款损失以
182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款项
清偿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用法律规定
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传
票、简转普裁定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外网查询告知书、诉
讼须知等诉讼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
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及报纸上刊登公告的方
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于2022年1月
24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
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2333号

赵文华：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水明、沈惠英与被告赵文
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
后答疑告知书、上诉事项通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
知书。判决如下：限被告赵文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返还原告王水明、沈惠英借款本金1万元并支付利息
6000元，合计16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20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760
元，由被告赵文华负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
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
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03破21号

2021年9月30日,本院根据申请人徐菲窕的申请裁定
受理被申请人金华川禾砂轮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
浙江泽鉴律师事务所担任金华川禾砂轮有限公司的管理
人。金华川禾砂轮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1年11月20
日前,向金华川禾砂轮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地址:金华市双
龙南街1018号新融大厦17楼浙江泽鉴律师事务所;邮编:

321000;申报联系人:彭淑洪,电话：13388660929)申报债
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
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
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
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金
华川禾砂轮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金华
川禾砂轮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11月24日上午10时30分在金华
市金东区人民法院第八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15581号

曹学云:本院受理原告王兰平与被告曹学云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材料,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权利义务告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等。原告诉请: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欠款7300元及利息
(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日止)。2.
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22年1月
12日上午10:10在义乌市人民法院江东办公区国贸第一
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再4号

陈卫忠、柳飞凤、陈爱珍、傅思元: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
邵芝珊与被申请人彭卫民、原审被告陈卫忠、柳飞凤、陈爱
珍、傅思元、邵小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726民再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2604号

胡真法、王照艳：本院受理原告张必胜诉被告胡真法、
王照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浙0726民初260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
下：一、被告胡真法、王照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
张必胜借款本金50000元及利息（以50000元为基数，支付
自2019年6月25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8
月19日之前按月利率1.5%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四倍计付）；二、驳回原告张必胜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0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1700元，由胡真法、王照艳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浦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3491号

李鼎辉、蒋桂华：本院受理原告严公淦与被告李鼎辉、
蒋桂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一、判决被告偿还
借款200000元及到期不还后的利息（每日罚款壹仟元）；
二、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因你们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现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
1月24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12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3481号

项鸿鹏：本院受理原告张双东与被告项鸿鹏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

款6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2017年9月1日起至实际付款
日止按月利率2分算）；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
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院
定于2022年1月24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12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4550号

杭州正心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陆发
英诉你合同买卖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
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802民初4550号
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等。原告诉请要求你支付货款15665.5元并自
诉讼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每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货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计
算利息直至被告还清相应款项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遇节假日顺延)11时00分在本院花园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4834号

姜东华、戴小红、姜东升、姜春雪、胡耀苹、江山市创新
鞋业有限公司、江山市欧汇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实
达实集团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浙0802民初4834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
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卡、外网查
询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诉请要求1.被
告1、被告2偿还原告代偿款206649.42元及利息(按照年利
率5.15%计算自2021年3月31日至被告归还全部欠款为
止),偿还暂计至2021年7月10日的利息2944.90元,共计
209594.32元,被告3、被告4、被告5、被告6、被告7对此笔款
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被告6为原告做反担保的机械设备
(动产抵押登记编号为33082020021917,设备清单另附)在
法院拍卖依法处置后的价款,原告在最高额200000元内享
有优先受偿权。3.本案诉讼费用、执行费用、保全费用均由
七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6时00
分在本院花园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82民初3562号

朱贤恩（男，33022519****061291）：本院受理叶德
保诉朱贤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82民初3562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朱贤恩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叶德保货款35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
35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5月19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
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676元，公告费560元,由朱贤恩负担。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不上诉，本院即发生法律效力。 临海市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3329号

陈雪琴：本院受理原告陈明燕与被告陈雪琴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外出住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
3329号民事判决书。被告陈雪琴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陈明燕借款人民币40000元，并支付以本
金40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1年5月27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的利息。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0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1450元，由被告陈雪琴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3397号

洪波、张玲玲：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与被告洪波、张玲玲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们外出住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1004民初33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洪波
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浙江泰隆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借款本金350000元及截
至2021年5月16日的利息34871.37元、罚息24953.97
元，并支付以本金350000元为基数按12.885‰自2021
年5月17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罚息；被告
张玲玲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被告张玲玲承担
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洪波追偿。如未按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4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8100元，由被告洪波、张玲玲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5758号

赵玉初：本院受理原告莫海兵与被告赵玉初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款27120元。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由审
判员罗婷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施春花、人民陪审
员王玲玲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定于2022年1月19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22民初1982号

陆海燕：本院受理原告台州港鑫物业有限公司与你物
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
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1022民初198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裁
定：准许原告台州港鑫物业有限公司撤诉。案件受理费50
元，减半收取25元，公告费560元，合计585元，由原告台州
港鑫物业有限公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 三门县人民法院
（2021）浙1081民催50号

本院于2021年7月27日受理了申请人安徽正兴合成
革有限公司申请公示催告一案，对其遗失的浙江温岭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溪支行出具号码为
4020005131053409、金额为人民币50000元的银行承兑
汇票依法进行了公示催告。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于2021年10月14日作出（2021）浙1081民催50
号民事判决，本院判决：一、宣告由浙江温岭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大溪支行出具的出票人为温岭市昌隆鞋材有限
公司，收款人为安徽正兴合成革有限公司、号码为
4020005131053409、金额为人民币50000元的银行承兑
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安徽正兴合成革
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申请费100元，由申请
人安徽正兴合成革有限公司负担。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1）浙1081民催67号

申请人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浙江温岭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溪支行出具的出票人为浙江旨
恒机床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宁波凯恩帝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号码分别为4020005131074868、4020005131074863、
4020005131074867，金额均为10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
三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1）浙1081民初9106号

史定定：原告浙江光通塑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史定
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要求：一、
判令被告立即偿付货款人民币76961.97元，并支付自2015
年5月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二、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及举证期限均为十五日内，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计
算，你应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民一庭提交证据材料，在举证
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案定于二O二二年
一月十日下午十四时十分在温岭市人民法院第十四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拟对舟
山中海粮油工业有限公司等 2 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
置。截至 2021 年 08 月 31 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 17,
651.37万元,本金为16,406.06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
主要分布在浙江省舟山市。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
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
会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
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
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
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
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毛经理,叶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9673,0571-85778253
电子邮件：maozhenyu@cinda.com.cn,

yeli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 B 座

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2021年10月20日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

浙江强广剑铝业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1年09
月 30 日，该债权总额为 7,776.95 万元,本金为 5,029.95 万
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该债权由浙江宁帅
实业有限公司、吴子强、李晓君提供担保，抵押物为吴子
强、李晓君名下位于金华市永康市东城五金北街306号、
308号房地产；吴子强、李晓君名下位于金华市永康市东城
龙洋潮花苑30号房地产。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
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适格注册资本、资信证明等条
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
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
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华璟阳,罗震宇
联系电话：0571-85774890,0571-85779582
电子邮件：huajingyang@cinda.com.cn,

luozhenyu@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 B 座

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2021年10月20日

资产处置公告

寻亲公告

该弃婴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自公
告之日起60天内，到杭州市富阳区社
会福利中心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
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联系电话：
63135576（63155817）

杭州市富阳区民政局
杭州市富阳区社会福利中心

2021年10月20日

某女婴，2014 年 11 月 12 日
出生，2014 年 11 月 12 日发
现被遗弃在杭州市富阳区
银湖街道银湖村铜板桥40
号。被拾捡时用绿色毛毯
包裹着，身穿黄色衣服，随
身携带出生日纸条。

债权转让公告
浙江昆敖律师事务所经债权人林高西的委托，现就债权人林高

西经平阳县人民法院判决认定的全部债权含本金及利息（如下表所
示）全部转让给债权受让人陈建锋进行公告。该债权转让后，由债务

人直接向债权受让人陈建锋直接履行债务。
特此通告。
发布人：浙江昆敖律师事务所 2021年10月20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债权人姓名

林高西

林高西

林高西

林高西

林高西

林高西

林高西

林高西

林高西

林高西

债务人姓名

金慎村、许黄佳、金裕师

郑章、林新雷、陈敏雁

叶昌党、游雪辉、叶友亮、刘小洁

林行辉、洪秀凤、吕德忠

黄爱秋、林善微

章圣格、姜秀女

杨学周、章青彦、王良照

陈纪格、吴健慧、黄朝碧

王延迎、陈春华、王迎松、王迎升

吴慧香、陈丽琴、吴林香

债权本金（元）

50000

91000

50000

100000

60000

100000

利息29440

100000

50000

100000

诉讼案号

（2017）浙0326民初5742

（2017）浙0326民初6325

（2018）浙0326民初2416号

（2017）浙0326民初3102号

（2018）浙0326民初726号

（2018）浙0326民初2116号

（2018）浙0326民初3870号

（2018）浙0326民初4216号

（2018）浙0326民初3065号

（2017）浙0326民初5066号

执行案号

（2018）浙0326执578号

（2018）浙0326执87号

（2018）浙0326执2346号

（2017）浙0326执3739号

（2018）浙0326执4925号

（2018）浙0326执4271号

（2018）浙0326执4274号

（2018）浙0326执3851号

（2018）浙0326执4975号

（2019）浙0326执213号


